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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違規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違規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違規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違規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

政府當局對所提意見的回應政府當局對所提意見的回應政府當局對所提意見的回應政府當局對所提意見的回應

在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政府

解 釋 了 對 顧 問 研 究 報 告 所 提 意 見 的 回 應 ( 詳 見 立 法 會
CB(2)1659 /03-04(01)號文件 )。有小組委員要求當局表列對小
組委員會及團體所提意見的回應。現把該表載於附件。

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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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違規《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違規《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違規《用檢控以外的措施處理違規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兒童和少年顧問研究報告》

政府當局對所提意見的回應政府當局對所提意見的回應政府當局對所提意見的回應政府當局對所提意見的回應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1. 警方的兒童支

援服務

a) 一般支持引入警方的兒
童支援服務，以安排最

少的跟進行動。

b) 建議：
- 警方的兒童支援服務
可由警方的青少年保

護組或保護兒童政策

組提供；

- 警方、教育界和非政
府機構應加強合作；

以及

- 參與警方的兒童支援
服務的警務人員應接

受兒童心理學或基本

輔導技巧的訓練。

不適用 ! 由於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 7 歲提高
至 10 歲， 7 歲以上但不足 10 歲的兒
童便再不能被檢控。因此，警方不宜

就這個年齡組別兒童的“檢控＂事宜

作出決定，或提供“檢控以外的折衷

措施＂。

! 不過，警方打算在個案的情況需要
時，把青少年保護組的服務擴展至 10
歲以下的兒童。目前這項服務只適用

於 10 歲以上的青少年。這樣可加強為
10 歲以下兒童提供的支援服務。各有
關的分區警司會研究每宗個案的情

況；如警司認為情況合適或有需要，

便會在父母的同意下，安排青少年保

護組對該名違規兒童進行為期最長兩

年的督導探訪。此外，警司亦可在徵

求兒童的家長同意後，將違規兒童的

資料轉交社會福利署 (社署 )，由社署
評估所需的支援服務並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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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2. 為違規兒童召

開家庭支援會

議

a) 一般支持引進家庭支援
會議措施，促使 10 歲以
下的違規兒童、其家人

及相關專業人士一起制

定福利計劃，並加強對

有關兒童的支援服務。

不適用 ! 這建議值得進一步探討。我們由二零
零三年十月起為 10 歲以上至 18 歲以
下的少年引進家庭會議，促使相關專

業人士、按警司警誡計劃接受警誡的

少年及其家人，共同根據有關少年的

需要擬定跟進行動計劃。只要證實家

庭會議確有成效，以及在現行法律框

架下可以將家庭會議措施推廣至 10
歲以下的兒童，當局便會作好準備為

那些被評估為需要接受三方或以上服

務的 10 歲以下違規兒童（在徵得其父
母同意下）召開家庭會議。

b) 建議－
- 應 制 訂 一 套 清 晰 指
引，述明各方的角色

和責任，並需制訂客

觀準則，用以評估是

否 需 要 召 開 家 庭 支

援會議；

- 應 該 為 主 持 家 庭 支
援 會 議 的 社 工 提 供

培訓；以及

! 警方和社署將會制訂有關安排的細
則，包括轉介機制、用以評估是否需

要召開家庭會議的準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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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 必 須 監 察 和 統 籌 這
項新措施。

3. 為違規兒童舉

辦自強計劃

a) 一般支持為 10 歲以下
違 規 兒 童 舉 辦 自 強 計

劃，以便更適切地照顧

他們的需要。

b) 建議－

- 把 自 強 計 劃 納 入 綜
合 青 少 年 服 務 中 心

的現有服務內，以免

造成標籤效應；

- 由 社 署 統 籌 違 規 兒
童 應 參 與 哪 類 型 的

培訓；以及

- 為社工提供培訓，幫
助 他 們 掌 握 評 估 兒

童 的 需 要 及 為 他 們

提 供 輔 導 的 知 識 和

技巧。

不適用 ! 我們贊同部分非政府機構的建議，將
自強計劃納入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

現有服務內，因為由社工決定最切合

個別兒童需要的服務（包括轉介兒童

到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外展社會工作隊等）更為切

實可行和符合成本效益。

! 例如，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現時提供
四項切合他們需要的核心活動，包括

－

! 旨在協助兒童和少年處理難題和
壓力的指導及輔導服務；

! 旨在令兒童和少年能互相支持和
提高個人能力／適應社會的能力

的支援服務；

! 旨在改善人際和家庭關係，以及發
展生活技能的社 化服務；及

! 旨在提高公民意識和促進兒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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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少年參與社區事務的培養社會責

任和能力的活動。

! 此外，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亦與有關
專業人士為違規兒童和邊緣青少年合

辦各種特別計劃，例如在屯門推行的

「X 計劃」和在九龍城推行的「龍城

青年網絡計劃」，亦切合違規兒童的需

要。

! 由於違規兒童可能來自不同地區而且
也可能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的行為問

題，所以難以舉辦專為違規兒童而設

的計劃，而這亦不是運用寶貴資源的

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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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4. 融入社區代替

入住院舍

a) 歡迎當局探討入住院舍
以外的措施。

不適用 ! 社署現行的取向，是盡可能讓兒童與
自己的家人一起生活。假如這安排是

不可能或不合宜而又須考慮將兒童與

家庭分開時，便應該把他們安置在近

似家庭環境的地方，例如與親戚同住

或入住寄養家庭／兒童之家。我們會

繼續採取這政策方向。

! 關於與近似家庭環境的宿位名額，社
署在過去多年來一直增設寄養名額和

兒童之家，所以這類設施不虞匱乏。

在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和二零零三至

零四年度，本港共增設了 165 個寄養
名額（包括 45 個緊急寄養名額）。目
前，資助寄養名額和兒童之家名額分

別為 745 個和 95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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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b) 應該為需要處理違規兒
童問題的寄養家庭提供

充足支援。

! 安排違規兒童或違法少年到寄養家庭
居住前會依據以下因素作出評估－

! 兒童的需要和其行為問題的嚴重
性；以及

! 對於兒童的問題，寄養父母是否已
作好準備／願意包容，以及是否有

能力應付。

! 非政府機構／社署的社工定期向寄養
家庭提供支援和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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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5. 為違法少年舉

行家庭小組會

議

a) 支持採用跨界別模式為
違規少年提供復和公義

的措施。

b) 建議在特殊情況下強制
規定違法少年及其父母

參加家庭小組會議。

c) 應該在本地的青少年司
法制度內引入復和公義

措施，並讓受害人參與

其中過程。

d) 家庭小組會議應該設定
為起訴前／判刑前分流

措施，並立法規定當違

法人士行為不檢或未能

完成家庭小組會議所議

定的工作時，便把違法

少 年 送 還 司 法 制 度 處

置。

! 提議政 府當 局
依據顧 問研 究

報告的建議，考

慮推行 試驗 計

劃，以測試和評

估家庭 小組 會

議的成效。

! 必須防 範在 就
某宗案件決 定

提出檢控或 轉

介予其他單 位

安排支援服 務

的過程中，出現

警權過大的 情

況。

! 有關引入復和公義和把家庭小組會議
設定為分流措施的建議，都會對本港

現行青少年司法制度有深遠影響，加

上可驗證擬議措施成效的海外經驗有

限，所以必須審慎考慮。我們會因應

司法機構政務長和律政司就下列第 7
項有關發展新的青少年司法制度的回

應，再考慮有關建議。

! 在推行任何新措施時，我們會審慎評
估警務處所擔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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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e) 應該分階段推行家庭小
組會議計劃，並為計劃

制定清晰指引，同時確

保小組會議的主持人必

須接受足夠培訓。

f) 贊同採用社署和警務處
合力制定的家庭會議處

理輕微罪行個案。

! 顧問提 議由 警
務處、控方和社

署商討後，才決

定是否對 10 歲
以上的 違法 少

年提出 檢控 或

轉介家 庭小 組

會議處理。

! 當局自二零零三年十月引進「自願」
的家庭會議試驗計劃，促使相關的專

業人士、按警司警誡計劃接受警誡的

少年及其家人，共同根據有關少年的

需要擬定跟進行動計劃。

! 家庭會議與顧問建議的家庭小組會議
相若；兩者的目標都是為違法少年所

需的服務作出更全面和專業的評估，

並為他們提供有關支援服務方面的建

議。

! 家庭會議計劃實施一年後，當局會檢
討會議機制，以總結經驗，並提出可

予改進的地方。

g) 提議改善支援措施，包
括加強有關召開家庭會

議方面的培訓，以及加

強提供予家庭的支援服

務。

! 關於召開家庭會議方面的培訓，社署
會為參與家庭會議的社工舉辦分享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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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h) 鼓勵父母更積極參與。 ! 整個家庭會議過程都強調父母的參
與，而他們的參與也是召開會議的先

決條件。

! 此外，家庭會議不僅是評估少年的需
要，同時也會探討家庭的需要。待家

庭會議作出評估後，會按照評估所鑑

認的需要同時為少年及其家人安排支

援服務。

i) 應該按地區設立評估委
員會，以評估違法少年

的需要，並為他們建議

合適的服務和檢控以外

的支援措施。

! 非政府機構建議的評估委員會的功
能，與現有家庭會議或擬議家庭小組

會議相若，都是提供機會讓來自不同

界別和專業的人士一起評估違規兒童

／違法少年的需要，並建議合適的跟

進服務／計劃。在家庭會議／家庭小

組會議以外另設擬議的評估委員會，

有架 屋之嫌，浪費珍貴資源。更

重要的是，這可能不必要地延誤安排

違規兒童／違法少年及其父母接受適

切服務或參與適合計劃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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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6. 為違法少年舉

辦自強計劃

a) 應該設立特定中心／機
構為違法少年舉辦自強

計劃。

b) 應該利用現有青少年服
務為違法少年提供支援

服務。

不適用 ! 我們贊同部分非政府機構的意見，應
該利用現有青少年服務為違法少年提

供支援服務。事實上，由社工根據違

法少年的需要和家庭會議的建議，安

排最切合他們需要的服務，包括把他

們轉介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

工作隊等，是更切實可行和符合成本

效益的安排。

!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現時提供四項切
合他們需要的核心活動，詳情載於第 3
項。

c) 應為所有違法少年提供
自強計劃。

!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的

服務是開放予所有少年及其家人參加

的。只要違法少年及其家人同意，便

可安排他們參加適合的活動。

d) 父母也應該參與有關計
劃。

! 處理少年問題的專業人士均明白父母
參與的重要性，所以會盡可能安排父

母參與介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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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顧問建議

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e) 應該將自強計劃設定為
強制性計劃，並規定未

能圓滿完成指定活動的

違法少年可被檢控。

! 這項建議與復和公義有關，請參考第 5
和第 7 項。

7. 發展新的青少

年司法制度

不適用 ! 提議政 府當 局
根據外 地為 青

少年推 行復 和

公義措 施的 最

新發展，考慮發

展新的 “青 少

年 司 法 制

度＂。

! 提議法 庭在 現
行程序以外，研

究其它 處理 涉

及青少 年個 案

的方法 的可 行

性。

! 現時，我們已考慮檢控以外的做法，
並為此推行警司警誡計劃和家庭會議

試驗計劃。我們會先檢討家庭會議試

驗計劃的成效，才與律政司和司法機

構政務長磋商，決定未來路向。

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生福利及食物局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零零四年五月二零零四年五月二零零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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